
 重要信息提示 

一、等待期 

本合同生效（若曾复效，则自本合同最后

复效）之日起 180 日为等待期。被保险

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的原因丧失日常生

活能力（见条款第二十七条）的，我们不

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，我们将无息向

您返还已交纳的本合同的保险费，本合

同终止。 

因意外伤害（见条款第二十八条）导致被

保险人丧失日常生活能力的，则无等待

期，若观察期（见条款第二十九条）结束

后被保险人仍处于丧失日常生活能力状

态的（观察期结束时被保险人未满 6 周

岁的，则须持续至被保险人年满 6 周岁

之日），我们将在观察期结束后给付护理



保险金，本合同终止。 

 

二、犹豫期 

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十五日内

为犹豫期，签收形式包括书面签收或电

子邮件接收等法律认可的确认形式。 在

犹豫期内，若未发生保险金给付，您可以

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。自我们收到解除

申请时起，本合同自始无效。您向我们退

回保险合同，我们无息向您退还已收到

的保险费。  

 

三、指定的护理机构 

为国家社保指定的长期护理险评估机构，

即在社保长护险评估机构名录内的企业，

并符合下列要求： 



1.评估机构为依法独立登记的社会服务

机构或企事业单位，并获得当地民政局

或卫健委颁发的相关资质，具有稳定的

评估人员、办公场所、良好的财务资金状

况，具备完善的人事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档

案管理、评估业务管理、质量控制管理等

制度和运营系统。评估机构业务负责人

除具有评估员资质外，还应有医疗、护

理、康复等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及相关工

作经验。 

2.评估人员按照专业技术背景，分为 A、

B 两类。A 类评估员指具有养老服务、医

疗护理或社会工作等实际工作经验，且

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。B 类评估员

指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

员。 


